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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注册大厅于2月3日起正常开放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防控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决策部署，有效减少人员聚集，阻断疫情传播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现就疫

情防控期间商标受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�

　　一、建议优先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办理相关业务。商标注册申请、变更申请、续展申请、转让

申请等24项商标申请可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办理，同时已开通网上缴费功能。建议当事人优先选择

网上方式办理文件提交、费用缴纳等业务。商标网上服务系统http://sbj.cnipa.gov.cn/wssq/�

　　（一）网上申请。申请人自行通过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商标申请的，选择“网上申请用户登录

”。已注册网申用户的，可直接登录办理业务；未注册的，先注册后再提交申请。�

　　（二）网上缴费。已注册网申用户的，选择“网上申请用户登录”，办理缴费业务。仅办理网上

缴费业务，选择“简易用户登录”，先注册简易用户后再缴费。�

　　二、可邮寄递交的纸质文件尽可能采取邮寄方式。商标异议、评审等业务可采用邮寄方式办理。

邮寄时，一案使用一个信封邮寄，并在信封上注明业务类型，如异议、评审业务等。�

　　收件人：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�

　　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�

　　邮政编码：100055。�

　　三、就近办理商标申请时请关注地方窗口服务通知。建议尽可能减少到各地窗口办理业务，确需

前往地方商标受理窗口、京外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受理大厅办理业务的当事人，请按照当地相关机构在

疫情防控期间发布的工作通知办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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